
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 2020 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方案

根据教育部《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

学函〔2019〕6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0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4 号）和《西北工业大学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结合我

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

讲话精神，坚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

求，将考生和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确保安全性、

公平性、科学性的基础上，统筹兼顾、严格管理，稳妥做好我院 2020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录取工作。

二、组织机构

（一）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

组长：於志文（院长）

副组长：夏勇（分管院长）

成员：万海东、高武、邓磊、尚学群、高峻、郭斌、王党辉、张晓、

王鹏、李映、尤涛、史豪斌、王琦

基本职责：

（1）组长要亲自把关、亲自协调、亲自督查；

（2）根据学校实施方案，结合学院和学科特点，制定本学院复试实

施办法和应急工作方案，并上报研究生院审核同意后组织实

（3）组织复试工作人员的政策、业务、纪律等方面的培训;



（4）负责本学院复试题库的建设及保密工作；

（5）负责本单位复试信息公开、考生投诉申诉受理及复查工作。

（二）复试专家组

根据学院参加复试的人数情况，按照学科方向成立九个复试专家

组（名单见附件 1）。每组由不少于五位责任心强、办事公平、经验

丰富、外语水平较高并具有副高级职称以上且无直系亲属报考的教师

担任，另须配备复试秘书和复试技术人员各一名，负责复试情况记录

和安排相关事宜。其主要职责是：

基本职责：

（1）负责本学科（专业）远程复试具体实施工作；

（2）负责本学科（专业）试题库的建设工作；

（3）负责制定本学科（专业）远程复试规则和评分标准；

（4）负责本学科（专业）远程复试考风考纪工作。

（三）督导组

组长：李春科（书记）

副组长：王丽芳（学院研究生教育督导组组长）

成员：姜学锋、万海东、高武、邓磊、尚学群、高峻、谷建华、樊晓

桠、李士宁、李战怀、张晓、翟正军、李映、史豪斌、潘炜

基本职责：

（1）组长由学院党委工作负责同志担任，对学院复试全过程进行督

导，确保程序规范、公正透明；

（2）负责对复试实施细方案、招生计划、复试成绩、拟录取结果等

重要信息进行监督。

三、复试

（一）复试方式

我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采用网络远程复试的方式。

（二）复试时间



一志愿考生复试时间为 2020年 5月 16日。对于复试人数较多

的复试小组，如当日未完成复试工作，可于 17日继续复试。

（三）复试平台

1. 复试系统：采用主平台+备用平台方案,实施两平台互为备份

的运行模式，保障网络通畅。主平台推荐用“Zoom”远程复试系统

（https://www.zoom.edu.cn/），备用平台为钉钉和腾讯会议。考虑到

手机屏幕小、来电阻断等问题，原则上要求使用 PC端登录。

2. 硬件设备要求：需要有能够稳定传输画面（进行视频）及音

频（进行对话）的带有摄像头及话筒/听筒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台式

机，并保证网络环境稳定。可依据所在地网络情况，选择有线网络、

无线网络或移动数据热点。

3. 环境要求：考生需在封闭安静的房间独立进行远程复试，无

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确保房间内网络信号、光线满足要求。考生

进入复试现场后，需通过 360°旋转摄像头展示其周围环境，考生面

向墙面不超过 1 米（桌子靠墙）。复试秘书认可后方可开始进行面

试考核。

4. 提前测试：考生应在学院规定的时间参加设备及平台测试和

演练，确保设备正常使用，熟悉复试流程。如对复试设备和流程有

任何问题，应在 2020年 5月 15日前向学院提出。

（四）复试场地保障

各复试专家组必须提前熟悉复试场地，调试复试设备和网络，确

保视频画面清晰、话筒正常、屏幕共享能够正常使用；必须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做好人员排查（一码通、量体温）、场地安排、卫生消毒

等工作，保证复试专家身体健康。

四、各专业复试分数线



表 1计算机学院 202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分数线

学位

类别

报考专业

及代码

招生人

数

推免生

人数

剩余

指标

上线

人数

复试分数线

政治/

英语

数学/

专业课
总分

学术型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0812

128 79 47(2) 72(2) 50 70 325

专业型
电子信息

0854
191 20 166(5) 249(5) 50 70 350

注：括号内为研究生专项招生指标

五、复试工作时间安排

时间节点 工作内容 具体要求

5 月 11 日前
信息

发布

1.发布复试工作方案、复试名

单，发布考生操作规程；

2.做好学院复试相关信息发布

和全部合格复试考生联系、咨询

工作；

3.做好困难考生人性化关怀和

技术兜底保障，提供相关协助。

题库

建设
按要求命题复试试题题库。

资格

审核

1.通过电子邮件、QQ、微信等形

式收取考生资格审核材料和诚

信复试承诺书；

2.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学生

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核

验结果等进行严格审查核验；



3.对放弃复试考生进行确认；

4.收取学院要求提供的其他材

料。

5月 13 日前 复试专家组培训

1.专业复试专家组，分配学院复

试间；

2.复试小组成员明确职责，统一

评分标准；

3.对复试专家组成员进行操作

培训、模拟演练。

5月 15 日前 复试考生培训
对复试考生进行操作培训和测

试、设备调试和模拟演练

5月 15 日前 复试场地保障
1.对复试场地进行环境消杀；

2.调试网络、设备；

5月 16 日-17 日 远程复试

组织一志愿复试录取工作

复试时间：上午 8:30-12:00

下午 13:00-18:00

晚上 19:00-21:30

六、复试资格审查

1、考生资格审核需提供以下资料：

（1）准考证；

（2）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3）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应届生提供学生证）；

（4）网报后未通过学信网学历校验的考生需提供学历认证报告；

（5）本科成绩单原件；

（6）本人签字版的《2020 年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知情

（7）承诺书》（承诺书正文内容打印或手抄均可，本人签字处请务



必手签）。

（8）学院要求的其他材料

2、资格审核流程：

（1）参加复试的考生将以上资格审核材料发送至指定邮箱，邮件

主题为“考生姓名-报考专业”。

（2）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复试当天进入复试视频会议后，持本人

身份证原件、《2020 年西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知情承诺

书》正对屏幕接受资格审核，由复试秘书进行视频截图并留存。

七、复试当天考生操作流程

时间节点 具体要求

复试专家组

指定时间

建立考生 Zoom、钉钉、腾讯会议等复试等候区，完成

复试政策宣讲，复试通知、改用户名、随机抽顺序号、

身份识别、考生周围环境检查、发布相关文档等

本人复试

前 20分钟

待复试专家组技术人员通知，按抽签顺序进入网络复试

间（Zoom 会议室）候考。可进行话筒、摄像头等设备

的最后调试，确保双机位均使用正常，保证手机、笔记

本电量充足

本人复试

前 10 分钟

待复试专家组技术人员通知，清空复试环境内与复试有

关的书籍、物品、人员，不可随意离开。

复试开始 进入复试环节，根据要求完成身份确认后进行复试

复试结束 退出复试考场，完成复试。

八、复试内容及要求

复试内容包含思想政治考核、专业外语水平考核、专业综合能力



考核三部分，每部分按百分制打分。每位考生远程复试总时间不少于

25分钟。复试内容顺序及要求如下：

1.思想政治考核（占复试总成绩 10%）

考核内容：全面考核考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包括考生

的思想意识、政治态度和法纪素养等，考查考生对政治理论知识的掌

握程度及运用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2.专业外语水平考核（占复试总成绩 20%）

考核内容：全面考核考生的专业外语水平以及听说能力，考核考

生外文专业文献的阅读及理解能力。

3.专业综合能力考核（占复试总成绩 70%）

考核内容：全面考核考生对学科基础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掌握程

度，利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

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以及其科研能力和水平等，同时还注重考核

考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九、录取工作

1.复试总成绩计算

复试总成绩=思想政治考核成绩×10%+专业外语水平考核成绩×20%+

专业综合能力考核成绩×70%

2.录取总成绩计算

录取总成绩=初试成绩/5×0.65+复试成绩×0.35

3.预录取名单公布

公布时间：2020 年 5月 21 日前

公布方式：在学院网站公布

4.最终录取结果公示

最终录取结果以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院公示为准。

5.录取原则



录取按报考专业，根据录取总成绩从高到低顺序择优录取。政审

不合格，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录取；复试成绩

低于 60分的不予录取；复试中认定为违规违纪的不予录取。

2020 年拟录取的硕士研究生入学后 3 个月内，我校将对所有考

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包括全口径照片复查、证件复查、档案复查、

资格复查、户籍复查、特殊类加分复查，以及抽样性的专业能力复试

复查。复查工作结束后，学校将对复查不合格的学生印发有关取消入

学资格正式处理文件。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十、考生复试纪律

1. 考生需将五官清楚显露，不得故意遮蔽面部、耳朵等部位，复试

期间不得戴帽子、墨镜、口罩等，以保证身份确认及复试全程实

时监控；复试全程考生不得切换屏幕。

2. 复试过程中不得使用美颜及滤镜，本人全程出镜，不得中途离开

座位，无关人员不得在考试区域内出现，否则视为违纪，直接取

消复试资格。

3. 严禁考生出现弄虚作假及替考作弊等行为，一经查实将按照《国

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

暂行办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

4. 复试过程中严禁考生对复试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严禁将复试相关

资料上传网络或提供给相关培训机构，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复试资

格并追究相关责任；任何人员和机构（学校授权除外）不得对复

试过程录音录像、拍照、截屏或者网络直播，不得传播复试内容，

否则将依据相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十一、体检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保障考生的生命健康安全，我校 2020 年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体检与新生入学体检合并。体检不合格者，取消

入学资格。



十二、监督与复议

1. 学院研究生复试录取督导组，负责对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进

行监督，监督检查须覆盖复试录取全流程、各环节。

2. 我院设立如下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并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

调查处理考生的举报、投诉等事宜。

电话：029 - 88431522

邮箱：majz@nwpu.edu.cn

通讯地址：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计算机学院 886

信箱 邮编 710129


